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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与启示

刘 桢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孝文化是古代社会调整代际亲属关系的重要依据，主要经历了萌芽、儒家化、法律化三个发

展阶段。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本土孝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孝文化的历史

局限性进一步凸显。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应发掘本土孝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法理价值并引入

立法，以隐形契约关系促使家庭单元稳定，以家庭伦理引导社会伦理发展，以孝文化的弘扬促进德治

与法治有机结合，将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相结合，以建构具有本土性文化特征的中国特色老年法体系；

同时，完善文化、立法、司法、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树立正确的孝文化理念，实现硬法和软法有机衔接，

发挥调解在代际亲属问题处理中的作用，实现个体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型过渡，以应对社会转型中的

代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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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Legal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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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Law,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Filial piety culture is a vital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of intergenerational kinship in ancient society. 
It mainly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fancy, Confucianism and legislation. The current social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n which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relies have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leading to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In the era of 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the contemporary jurisprudential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should be explored and legislation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promote the stability 
of family units with invisible contractu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thics with family ethics, and the 
promotion of rule of virtue with the promo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The rule of law is organically combined, 
combining spiritual support with material support to build an elderly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has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e, legislation, 
judicature and institution, establish the accurat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realiz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hard law and soft law, play the role of mediation in dealing with intergenerational kinship issues,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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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from individual pension to social pension, and deal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dictions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culture; problem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legal value

“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伦理道德的核

心，其以代际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规范

家庭内部伦理秩序，并已逐渐演变成一种社会道

德准则，在维护家庭团结、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

断深入，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本土孝文化所赖以

生存的社会土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当下“养

儿防老”“代际互助”的传统自然逻辑衰落与“个

体自由”“社会互助”的现代工业逻辑兴起的时

代背景下，代际亲属关系治理陷入困境、法治手

段陷于疲软，孝文化调整能力和范围极大衰减。

人口老龄化大潮已席卷全球，加强老年社会的

法律应对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1]。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规定了“常

回家看看”条款，即“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

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可见，国家也在

积极地将本土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引入立法，探

索具有本土性文化特征的法律模式，以应对社会转

型中的代际矛盾。因此，在法律治理过程中应重视

本土孝文化当代价值的挖掘及实现，以推动老年人

权益保障本土化立法，弘扬正确的价值观。

一 孝文化演变的历史阶段与特征

“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挖掘本土孝文化的

当代法理价值，必须要回溯、梳理孝文化与法的

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国古代孝文化的形成可以归

纳为萌芽、儒家化和法律化三个历史阶段。由于

我国长期奉行“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孝文化

的萌芽具有浓厚的宗法色彩，而儒家对孝文化的

阐释则导致传统法制受孝道因素的影响巨大，表

现为孝与法的有机融合，从而使得孝的精神在法

之中得以体现。孝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文

化体系，孝文化与法律的融合并非天然生成、一

蹴而就的，而是自孝文化萌芽阶段逐渐变迁、调

整而来的。因此，探究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必

须回溯孝文化的历史脉络。

（一）孝文化的萌芽：礼孝合一

在产生初期，孝文化最典型的特征是“礼孝

合一”，其主要内容是处理父母与子女或者长辈

与晚辈之间的代际关系，以达到晚辈赡养长辈、

祭祀长辈的理想状态。在甲骨文的卜辞中，“孝”

最早的文字形状“ ”，其形似一个被“子”字托

举的“老”字；在其后的金文中也能看到相似的

形状“ ”。从中我们可获知“孝”字的原始意义，

即子女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这与《说文解字》

中“孝，善事父母者”和《尔雅·释训》中“善

父母为孝”的注解也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社会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政治与伦理

一体化的结构特征，这种一体化的社会格局主要

是由宗法血缘关系来予以维持的 [2]。“礼孝合一”

是西周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礼”被视为行孝

的法定手段。西周社会所奉行的宗法制使礼、法、

孝实现了高度融合。在宗法制的框架下，个人、

家族和国家三者被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君统”与“宗

统”不分、“尊尊”与“亲亲”合一的体系之中，

其对孝文化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西周开始，

《诗经》《尚书》等经典著作和大量金文铭文中

都出现了“孝”字，其在祭祀用语中出现的频率

很高，《周易·升》中有“王用享于歧山”的记载。

何谓“享”，《康熙字典》中对其作的注解为“献也，

祭也，歆也”。由此可见，孝这一伦理观念是借

助普遍的宗庙祭祀仪式而存在的。但这一时期的

孝，其内容仍为尊祖敬宗，并且施孝的方式和内

容主要是祭祀，也就是“礼”。正如《尔雅·释话》

所云：“享，孝也”，可见在西周至春秋早期，“孝”

与“享”的关系十分紧密。与此同时，国家也通

过对“孝”的规制开展社会管理。凡是符合“孝”

和“礼”的言行被视为正确、合理的而受到推崇，

而与之相悖的言行则会受到惩罚。据《周礼·地

官司徒》记载，不孝不弟的行为在周是被列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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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刑惩处的，且不孝行为被列在第一位，显而易见，

这一时期礼、孝的文化观念在法律中也有所体现

并得到了高度重视。

（二）孝文化的儒家化：仁孝、忠孝的产生

西周以后，农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各

国纷纷变法，新兴阶级的产生以及各诸侯国政治

体制的变化导致社会各种变革接踵而来，以宗法

制为依托的“礼孝合一”的思想表现出了不适应，

亟需进行改造从而对社会的变化作出回应，仁孝、

忠孝的思想开始产生。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学派指出“孝为仁之本”，认为“仁”是孝文

化的核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不孝

的行为最应当受到法律严惩（“五刑之属三千，

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中，仁是主体，孝是基

础，行仁要从行孝开始 [3]。与此同时，儒家在“仁”

的思想的基础上，将西周孝文化内涵补充和发展

为“养”“敬”与“承志”三个方面，因为“仁”

在孔子看来是人的最高准则，而“孝”就是实现

“仁”的手段，是“为仁”的起点。除此之外，

儒家还把忠君与孝道联系在一起，指出“忠”是

孝道的根本，将孝发展成为一切道德的总和，将

诸多其他美德也纳入“孝”的范畴，使其与社会

生活和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孔子认为，“孝慈则

忠”，将“孝”与“忠”有机结合起来。《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奚其为为政？”即强调“孝”与“忠”的统一性。

《论语·学而》云：“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

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更是

把“孝”的地位提高到了稳定国家治理秩序的层面。

这种“忠孝”思想为后来历代的统治者运用并为

孝文化封建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成为这一时期

孝文化发展的典型特征。

（三）孝文化的法律化：封建统治思想的组成

部分

古代社会孝文化的法律化是孝文化入法可行

性的佐证，自西汉始，孝被纳入“三纲五常”的

封建道德总纲之中。“三纲”只是传统的三大伦

理原则，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三个具体的道德规

范，那就是“忠”“孝”“贞”[5]，而“孝”是三

者的基础和核心。之后到东汉章帝时，皇帝令史

官班固撰写《白虎通德论》，“三纲”和“五常”

由此被正式列入国家法典之中。经过统治者的改

造后，孝文化逐渐开始发挥奴役民众思想的作用，

孝文化的契约属性逐渐被身份属性所替代，权利

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也被打破，在亲属关系中处于

低位阶的子女所负担的义务已经远大于他们的权

利，甚至由于孝文化的封建化和“忠孝一体”的

国家结构深入民心，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已经逐渐

演变成为对父母和君主的天然义务，这种义务是

纯粹的、非契约的、带有先天属性的。经过统治

者的改造、阐释和牵强附会，“孝”变成了统治

阶级奴役和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演变为畸形化

的政治伦理，俨然成为封建统治思想体系中重要

的组成部分。同时，孝文化广泛反映在国家立法

之中。西汉初期，国家设置了“三老”，即掌管

教化的乡官。至惠帝时，国家对老年人实行恤刑

和凛给法，对不孝进行处罚，之后逐渐推广察举

孝廉的选官制度和王杖制度等奖励和惩戒的法律，

以律令形式奖励年高者和孝子、惩罚不孝，并创

制了亲亲得相首匿法。东汉进一步扩大了奖励和

惩戒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孝经》，使得两

汉时期呈现出以孝治国的特色，“孝”成为统治

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这为孝文化的法律化奠

定了坚实基础。在此之后，诸朝均沿袭了这种以

孝治国的思路：北齐将“不孝”列入“重罪十条”；

隋唐 “十恶”之中也有不孝罪，“又置十恶之条……

七曰不孝”，并沿用于宋元明清各代，不孝罪长

期以来都被定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孝文化在逐步

完成法律化的过程当中，开始融入封建统治思想，

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 本土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土壤已经发生了变

化，单纯地对本土孝文化进行全盘继承会导致孝

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相互掣肘，但完全放弃对孝

文化的继承则会失去我国立法的本土性特征，从

而导致法律实施时效大打折扣。为此，需要认真

梳理孝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深入发掘历史上所

奉行的相关理论、衍生的有关措施中所蕴含的对

当代社会治理具有指导意义的法理价值，尽最大

可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以隐形契约关系促使家庭单元稳定

隐形契约关系是在孝文化精神指导下处理代

际关系的典型特征。通过这种隐形契约关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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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与子女不需签订成文的合同，也无需明确的权

利和义务条款，而是基本遵循着“父慈子孝”“代

际互助”的原则处理代际关系；并且在过去很长

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类型的契约都十分有效地维

护了代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这

种隐形契约所规范的核心问题的“孝”，其本身

是基于一种天然的、真诚的、深厚的亲情，符合

传统社会的伦理要求以及国家治理的社会需求，

同时也满足了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需要。虽然当

下社会环境有所变化，但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

单位，家庭关系尤其是家庭代际关系仍然是社会

中最具有凝聚力、最密切、最频繁联络的关系，

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隐形的孝文化

契约环境下，遵守孝道能使家庭成员及其他家族

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具有“增强血缘观念，

确定辈分关系，巩固血缘内部团结”[6] 的作用，

确保国家基本社会单元的稳定；同时，家规家训

等家族内部约束也借助隐形契约的作用得以发扬、

传承，无形之中达到双管齐下的效果。

（二）以家庭伦理引导社会伦理发展

宗法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家国一体”，即家庭、

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 [7]，这种“家

国一体”可以说是古代政治伦理的集中体现。在

以家庭伦理秩序为基础秩序而构成的我国古代国

家政权中，家庭或家族就是国家的缩影，而国家

则是家庭的放大；因此在古代政治管理结构中“天

地君亲师”是一体的，封建统治者就如同家长，

社会民众就是国家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忠孝一体”

之后的“家国一体”，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的

特征，这种“家国一体”是完全建立在本土孝文

化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家国一体”观念存在一

定的糟粕，但整体而言，它己经成为了一种具有

中国特色的维护家庭、家庭成员自身安全以及国

家社会秩序稳定的民族行为准则和民族文化象征。

封建社会，孝文化已经从家庭伦理的范畴发展成

为社会公德范畴，将个体对家庭与国家的情感有

机结合，促使人们对长辈的“孝”拓展为对社会

和国家的“敬”，从而在协调家族与国家矛盾、

规范社会秩序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

尽管“家国一体”的社会秩序体系已经瓦解，但

这并不意味着由家庭伦理引领社会伦理发展的行

为范式也应该一同覆灭，合理利用仍可实现以家

庭伦理引导社会伦理发展的功能。

（三）以孝文化的弘扬促进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

孝文化对法律精神的贯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虽然经历了7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但迄今为止，

中国社会仍然具有典型的人伦属性，道德仍是维

系整个社会机制运作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与几千

年来我国“德法并行”的治国理政传统密切相关。

我国古代社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相互交织、

共同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孝文化范式作为重要

的道德约束规范也是如此。从我国古代农业社会

的实际状况来看，孝文化有助于维系父母与子女

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形成老幼皆有所养的社会

善治状态，是德治与法治结合的典范法文化形态

之一。比如《魏书·刑法志》中就有“诸犯死罪，

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

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8]

的规定，在立法层面对罪犯赡养父母的道德义务

法律化，创立了“存留养亲”制度。因此，我国

现代社会仍可通过孝文化的弘扬来促进德治与法

治的有机结合，使两者能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四）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相辅相成

中国本土孝文化始终倡导精神赡养和物质赡

养并重。孔子说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

子曰：色难” 。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中，“孝”

不仅是“孝养”或物质膽养，还须强调“敬”（态

度恭敬）和“色”（容色愉悦），这两个要求其

实正是今天所谓的“精神赡养”[9]。这种思想也充

分反映在古代立法思想中，《唐律疏议》就有“孝

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

养之。其有堪供而闲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

的类似记载。与西方社会法律规制主要侧重物质

赡养层面不同，我国长期以来积极倡导的孝文化

理论和法律规范对于“精神赡养”极为重视。随

着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代际亲属之

间思想与文化生活的差别逐渐加大，精神赡养有

逐渐弱化的趋势，此时强调精神赡养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而且，老年人处于身体机能下降阶段，

与外界的联系相对减少，精神生活相对单调，因此，

其更加渴望来自晚辈的精神关怀与精神照顾 [10]。

然而，我国仅在 1996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第 11 条第 1 款中提及了“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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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慰藉”义务，且没有相应解释，从而导致各地

方法院在精神赡养权利的认知标准上无法统一，

导致诉讼结果差异很大，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

不理想。

三 本土孝文化当代法理价值的启示

当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发展的压力日渐

增大，代际亲属纠纷法律规制机制不完善、执法

困难等问题依旧突出。尽管孝文化已经逐渐脱离

了“家国一体”的制度和文化土壤，其在政治、

法律领域的作用已经由显入隐，在范围上也逐渐

缩小，但其所蕴含的法理价值对当代法律体系构

建中代际亲属问题的解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土孝文化中“隐性契约”“精神赡养”等作用

的发挥可以成为减轻社会负担、解决社会问题的

重要手段；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中引入孝文化，

也能增强法律的适用性和本土特征，更好地解决

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代际亲属问题。

（一）文化保障——树立正确的孝文化理念

孝文化理念的树立是现代法理价值引入立法

的重要前提，而当前所存在的孝文化理念与法治

文化理念的冲突实际上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

的冲突，即被封建化、纲常化了的“孝”的糟粕与

民主化、自由化的个体之间的冲突，而非敬老、尊

老、养老的孝文化本质与现代社会法治化需求的冲

突。孝文化起源于农业社会，自产生起，就逐渐服

务于宗法制度，维护君臣长幼的封建伦理秩序，其

内涵已经远离了孝文化的本质。如果对其文化理念

没有正确的认识，以“孝统于法”为特点的传统孝

与法的关系将会成为孝文化应用于当代立法的巨大

障碍。孝文化的本质是“亲子之孝”，是基于血缘

或法定关系的子女对长辈的赡养、扶助；其实质是

家庭内部之间的代际交换，而“阳尊阴卑”“三纲

五常”“忠孝一体”的政治伦理则应当予以剔除。

如果将本土孝文化与现代法治生硬结合，不厘清私

德与公德、亲情与国法的关系，并且一味宣扬“孝”

的重要作用，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必然多于其正面

积极因素。因而，在孝文化转型中，我们所要汲取

的应是孝文化的本质——“亲子之孝”。

（二）立法保障——实现硬法和软法有机衔接

养老不仅包括物质赡养，还包括精神赡养。精

神赡养具有悠久的历史，儒家在 2000 年前就指出，

“孝”的内涵第一层次是“养”，而“养”又分

为物质上的“供养”和精神上的“色养”。我国

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和农村的人口

流动加快，许多成年子女由于工作原因不能与父

母在同一地域或同一家庭居住，大量的空巢老人

出现，原本小型的家庭结构再加上子女与父母分

居两地，导致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虽然社会经

济发展迅速，但个体意识的“孝”仍然停留在经

济和物质赡养的层面，而忽略了情感方面的交流

及精神层面的尊重，忽视了老年人对精神赡养的

需求。现代法治主要通过调整人的外部行为形成

规范之治。法与道德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法仅仅

调整和约束人的外在行为，而不调整和约束人的

内在思想和情感 [11]。这就为精神赡养入法带来了

较大的困难。硬法虽有强制力保证实施，但在处

理代际亲属问题上却带有先天缺陷。比如，我国《刑

法》中规定了虐待、遗弃的情形，但却将其定性

为亲告罪，原因就是一般情况下代际亲属问题不

便于硬法规制，亲属诉讼并不利于家庭间矛盾的

化解，老人在物质上的诉求得到了法律的支持，

却仍然得不到子女精神上的关心。与此同时，道

德教化、舆论导向的力量时常苍白无力，因为单

纯将精神赡养问题留给道德予以调整，会导致“愈

调愈烈”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精神赡养纠

纷无法得以解决，老年人的权益无法得到真正有

效的保障，因此应将其纳入法治的框架。2012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常回家看看”

条款，应该说是一种创新型尝试。

（三）司法保障——发挥调解在代际亲属问题

处理中的作用

调解是中国司法的特色，并且在基层司法中

被广泛应用。以孝文化中的“情”和“理”作为

调节依据对代际亲属之间的矛盾进行调解，不仅

能有效制止纠纷，还有利于较大程度地做到“以

理服人”、较小限度地损伤亲属关系。从孝文化

的历史变迁来看，诉讼从来都不是解决家庭代际

纠纷最有效的方式，因为维系家庭、宗族的主要

手段是代际亲属之间（晚辈对长辈）的“孝”和

“敬”，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处理家事纠纷，就

可能出现软法强制力弱、硬法容易伤感情的问题，

“精神赡养”也难以得到有效贯彻。相反，如果

将孝文化理念融入灵活高效的调解制度之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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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等调解常用方法，将其置于规范化的调解程序过

程中，往往能够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这比生硬

的法律条文更为有效。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曾对

我国的调解制度作过这样的评价：“在那里……

主要依靠建立在情理基础上的判断，如果有相关

的法律条文则不妨参考之一一来劝导说服当事人

以平息纠纷”[12]，即以法律、道德和情感交织的

调解制度来调解代际亲属之间的矛盾，这证明了

孝文化作为调解依据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调解对

化解代际纠纷的重要作用。

（四）制度保障——渐进式改革实现个体养老

到社会养老的转型过渡

养老问题是当代孝文化价值发挥作用的重要

场域，也是当前我国将孝文化引入法律制度中所

要规制的重点对象之一。与养老相关的法律制度

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延

续性。因此，我国必须根据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

定的基本国情，建立健全相应的养老保障法律制

度体系。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国家和现代工业社会

过渡的重要转折期，城镇退休居民已经基本覆盖

了较为稳定的养老社会保障，但在养老负担更重

的农村地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仍需要子女承

担大部分生活费用。我国仍然处在农业社会向工

业社会的艰难转折期，个体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

渡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本土孝文化需要发挥其价值，提倡依托“父慈、

子孝”家庭伦理模式，夯实孝文化的社会现实基础。

新型养老制度的建立应该致力于实现个体养

老向社会养老的转型过渡，养老问题作为普遍性

的社会问题，超前或滞后都会导致法律与社会现

实的不衔接。因此我们应尝试以孝文化为文化基

础，以工业化社会的需求为导向，构建我国家庭

养老的现代模式，这是我国进入老年社会、工业

社会后实现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途经。未来养

老保障制度必须迎合这一社会发展趋势，以渐进

式改革的思路，结合养老模式涉及的如时间、空

间和经济承受能力等主要构成因素，在继续发挥

以孝文化为核心价值的家庭养老模式的同时，参

照西方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经验，注重国家、社会

和个人三维主体在养老风险中责任的衔接和分担，

逐步建立老年照护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社会参

与权保障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等。

在当前代际亲属问题法治困境下，已经深深融

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本土孝文化愈加显现出其独有

的本土化优势。孝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体

系，其与法律的融合也非天然形成、一蹴而就的。

因此，必须以批判的继承，回溯孝文化产生的历

史脉络，来探究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值，以发展

的眼光充分利用这些价值，并通过渐进式改革构

建中国特色老年法体系，实现个体养老到社会养

老的转型过渡，为代际亲属问题的破解提供制度

保障。同时，需健全文化、立法、司法、制度等

方面的保障，弘扬中国本土孝文化的当代法理价

值，以破解代际亲属问题的法治困境，使孝文化

的传承和应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法治环境

下传承和应用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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